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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十七 批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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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HA
2023120
8002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漯河经济技术开
发区后谢镇邓店村东
头，有一废品回收站，
臭味大。

漯河市郾城区龙
城镇后黄曹庄行政村
原有一长 60 米、宽
21 米、总面积 1220
平方米的池塘，几年
前时任漯河市召陵区
区长（现漯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长）曹某命人将其填
埋，建成自己的私人
园林，侵占村民集体
资源，破坏国家自然
资源。

河南省漯河市政
府在环保垂直中存在
的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
挂牌二年多，漯河
市政府一直违反中
央政策，人财物一
直归属县区。舞阳
县、召陵区、源汇区
人员工资到2023年
11月份还是县区发
的，郾城区、临颍县
由于财政困难数月
没发工资。漯河市
环保垂改后，郾城
区、源汇区、召陵区
班子成员执行的市
级标准，县区班子
成员是公务员，其
他 人 员 都 是 事 业
编。

行政区域

漯河经济
技术开发
区

漯河市
郾城区

漯河市

问题类型

大气

生态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属实。
经查，该问题属实。通过现场调查核实，该公司位于漯河经济技

术开发区后谢镇邓店村东约 200 米，距离最近村民住户约 200 米，占
用土地为李某丽租赁孙店村的集体用地，面积 10 亩，租赁期限 20
年。该公司申报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较广，但现场实际经营范围是
废弃食品包装袋、塑料瓶、废纸杂物的回收销售，工序为废品收集—
分拣—打包—销售，不存在粉碎、清洗等二次加工处理行为，属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第 39项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内豁免类项目。现存有废包装袋约 21 吨，废塑料瓶约 1 吨，废纸约
0.6 吨，存在异味，主要是收集的食品、调味品废弃包装袋残留的气
味。12月 11日，委托漯河市宏安检测评价服务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
界臭气浓度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臭气浓度不超标。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
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漯河市郾城区后黄曹庄行政村原有一长60米、宽21米、
总面积1220平方米的池塘，几年前时任漯河市召陵区区长（现任漯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曹某命人将其填埋”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几年前时任漯河市召陵区区长（现任漯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曹某”，实为龙城镇后黄行政村曹庄自然村
村民曹某山之子曹某涛。据曹某山遗属潘某月反映：“回填荒坑是曹某
山一手操办的，并跟村里签有填坑种树的协议，填坑时他的儿子没有参
与过”。2015年曹某山与龙城镇后黄行政村签订的《新农村治理绿化协
议》约定：“第一条、本村废弃坑塘由乙方负责治理绿化和美化。废弃坑
塘南北长73米，东西宽27米，总面积为1971㎡，所需费用由乙方全部承
担”。据后黄村民委员会核实：“位于曹庄自然村东、原村小学西侧的荒
坑，面积约2亩，此土地性质为村庄建设用地，于2015年由曹庄村民曹
某山填埋，并栽种绿化树、修建铁栅栏围圈，此事是曹某山与当时村里干
部商议的，他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他儿子都未参与此事，都是曹某山一手
操办的。”经走访该村第五村民组组长赵某华、群众代表曹某长和村民曹
某加，均反映当时填坑造林是由曹某山具体实施的，目的是整治村容村
貌，为群众提供休闲娱乐场地，部分群众知情，也同意。

二、关于“建成自己的私人园林，侵占村民集体资源”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按照曹某山与龙城镇后黄行政村签订的

《新农村治理绿化协议》约定：“第二条、乙方对改造治理后的废弃坑塘
有土地使用权，对其所种植的树木花草有拥有权，土地使用权年限为叁
拾年。第三条、叁拾年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归本村所有。土地上树木
无偿归集体所有，但土地上树木不得私自砍伐。为给全村群众提供一个
优美环境和消遣游玩之处，树木花草仍由种植者负责管理与更新。他人
不得随意进行变动。若必须变更时，应征得乙方或及其委托人同意。第
四条、本协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违者应赔偿乙方治理废弃垃圾坑塘及其种植树木花草的全部费用”。
2015年曹某山将面积1971平方米的荒坑回填后，共种植果树及绿化树
149棵，形成了面积2940平方米的绿化游园。据曹某山遗属潘某月反
映：“树木种植后，怕有人毁树，同年加装了铁栅栏”。老两口年龄较大，
为方便孩子照顾，大部分时间在市区居住，不经常回家，铁栅栏加装后，
虽然群众可以进出，但不是一个四周全部开放的游园，群众进出不方
便。针对曹某山与龙城镇后黄行政村签订的《新农村治理绿化协议》一
事，2023年12月12日，龙城镇人民政府下发《通报批评》对后黄村前挂
职支部书记曹某伟、前支部委员黄某安、前村委委员孙某甫3人在没有
运用“四议两公开”程序的情况下，就同曹某山签订协议一事，在全镇进
行通报批评。

三、关于“破坏国家自然资源”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荒坑在填埋时规划性质为村庄建设用地，

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后将规划性质调整为林地，现状与土地规
划性质相符，未破坏国家自然资源。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3个部分属实、1个基本属实，整
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生态环境分局挂牌二年多，漯河市政府一直违反中央政
策，人财物一直归属县区”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为平稳过渡、规范移交，漯河市出台《中共
漯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县区生态环境机构上划人员有关事项的
通知》（漯编〔2020〕56号），设置了人员移交过渡期。过渡期内要求各县
区要理顺人员关系、规范人员管理，逐步清退不在编人员，分流超编人员
逐步将实有人员控制在核定编制内。县区生态环境机构人员的工资和
工作经费、项目建设、办公设施采购等各类经费保障按现行管理模式暂
保持不变，仍由各县区负责。

二、关于“舞阳县、召陵区、源汇区人员工资到2023年 11月份还是
县区发的，郾城区、临颍县由于财政困难数月没发工资”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按照我市垂改工作进度，从2023年9月份
开始由市财政全员保障经费。但是由于人员比较多，人员身份信息核实
比较繁琐，工资套改几经审定，时间较长，错过市财政工资统一发放时
间。为满足职工生活保障，市财政部门要求由县区财政部门暂时按照原
标准先发工资，差额部分，待垂改套改到位后统一补发。所以，舞阳分
局、源汇分局、召陵分局干部职工2023年9-11月工资由县区财政按照
原标准发放。郾城分局、临颍分局由于县区财政困难，没有发放2023年
9-11月工资。2023年11月，市财政全额补发了郾城分局、临颍分局干
部职工9-11月的工资。2023年12月14日，市财政补发了舞阳分局、源
汇分局、召陵分局干部职工9-11月工资的差额部分。漯河市生态环境
局县区分局干部职工工资待遇从2023年 12月份开始由市财政统一发
放。

三、关于“漯河市环保垂改后，郾城区、源汇区、召陵区班子成员执行
的市级标准”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8月人员划转后，漯河市生态环境
局对上划30名行政人员和375名事业人员进行了档案整理，漯河市委
组织部、市人社局按照审批权限，根据个人档案信息，“两县三区”分局
上划全体人员录入市级工资系统并推算生成市级工资基数，完成调入定
资审核审批，不仅仅是班子成员按市级工资标准执行。

四、关于“县区班子成员是公务员，其他人员都是事业编”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8月漯河市对县区生态环境系统实

施人员上划，共上划行政机构5个，行政编制34名；事业机构9个，事业
编制375名。实际上划行政编制30人（班子成员12人，其他行政人员
18人），事业编制375人。

是否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目标

漯河市
锦瑞再生资
源回收有限
公司加强作
业管理，在库
房内进行分
拣 、打 包 工
序，减少气味
散逸。督促
经济技术开
发区加强监
管 ，定 期 巡
查，避免出现
臭味污染。

拆除周
边铁栅栏，填
埋的荒坑土
地使用权及
所种植的果
树及绿化树
拥有权交付
村委会，方便
群众游玩休
闲。

按照改
革文件要求，
规范和加强
生态环境机
构建设，妥善
处理好各方
面关系，保障
上划人员待
遇，确保生态
环境工作规
范、平稳。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5日办结，具体情
况如下。

目前该公司已将产生异味的废品全部清理完毕，并对内部
现存废品进行规范摆放，将分拣、打包等工序规划在库房内作
业。

督促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该区域监
管，定期巡查，避免出现臭味污染。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2日办结，具体
情况如下。

2023年12月10日，曹某山亲属已将铁栅栏全部拆除；
2023年 12月 12日，曹某山遗属潘某月自愿放弃填埋的荒
坑土地使用权及所种植的果树及绿化树拥有权，并出具证
明：“曹某山生前于村小学西侧填埋的荒坑，以及栽种的绿
化树，从今天起移交付给后黄村委会，与我家没有任何关
系 ”。

一、关于“生态环境分局挂牌二年多，漯河市政府一直违反
中央政策，人财物一直归属县区”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为平稳过渡、规范
移交，2020年漯河市印发《中共漯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
县区生态环境机构上划人员有关事项的通知》（漯编〔2020〕56
号），设置人员移交过渡期。2023年9月份漯河市已将各县区
人财物统一上收至市级管理。

二、关于“舞阳县、召陵区、源汇区人员工资到2023年11
月份还是县区发的，郾城区、临颍县由于财政困难数月没发工
资”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 12月 14日办结。郾城区、临颍县
2023年11月已补齐未发放工资，从2023年12月开始两县三
区工资由市财政发放。

三、关于“漯河市环保垂改后，郾城区、源汇区、召陵区班子
成员执行的市级标准”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通过做好舆论宣
传，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确保生态环境工作规范、平稳开展。

四、关于“县区班子成员是公务员，其他人员都是事业编”
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通过做好舆论宣
传，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确保生态环境工作规范、平稳开展。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龙城镇
人民政府对
后黄村前挂
职支部书记
曹某伟、前支
部委员黄某
安、前村委委
员孙某甫 3
人在没有运
用“四议两公
开”程序的情
况下，就同曹
某山签订协
议一事，在全
镇进行通报
批评。

无

公开单位：漯河市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19日)

（下转05版）


